采购内容和要求
一、项目概况

为有效保障西安铁路北客站广场管理中心、城管第四中队、公交轨道公安局十八大队、交管经开大队北客站中队、公安经开分局草滩派出所等一线管理服务人员现场办公、应急处突和后勤服务需求，达到“统一管理、统一行动、统一保障”的效果，急需租赁办公备勤用房。面积不小于7000平方米。办公地址须满足各驻站单位办公备勤日常训练、旅客服务、交通保障、应急处置的工作要求。

二、服务要求

1.供应商须按照采购单位的使用需求提供装修方案，装修方案应当完全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的装修规范。

2.供应商须根据采购单位确定的装饰、装修方案组织实施租赁房屋内部装饰、装修的设计、施工，设计费、物料费、施工费等所有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3.供应商须按照采购单位的要求，为所出租房屋内配备办公家具、标识标牌、厨房灶具及相关设备用品等，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4.在租赁期限内供应商应保证所出租房屋的正常使用。供应商须承担房屋主体结构、给排水管道、取暖设施设备、电力设施设备等相关配套设施设备的维修和保养。对租赁物因质量问题或装修问题影响采购单位正常使用或造成的安全隐患(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及附属设施和设备的不能正常使用、损坏、漏水、线路出现问题等)负责。发生问题时，须及时安排人员维修，保证在当天内恢复正常使用状态。

5.在租赁期限内供应商须按要求配齐消防设施设备，并负责所有消防设施设备的维修和保养，确保采购单位的正常使用。

三、商务要求

1、租赁期限：二年。
2、租金结算

（1）由采购人负责结算，在付款前，出租方必须开具发票。
